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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議 人即

債  務  人  許道榮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聲明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異議人略以：債權人聲請執行扣押異議人於第三人即新光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處所之人壽保險債

權，因異議人已七十歲，無工作能力，身體狀況也逐漸出現

異狀，健康狀況逐日下滑，而該保單係為異議人支付生活花

費及醫療所需，為其老年生活所需醫療之唯一依靠，爰依法

聲明異議，請求本院撤銷扣押命令云云。

二、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

    。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強制執行法第

    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

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

第1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然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

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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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考其立法目

的，非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

以維債權人之權益。

三、經查，債權人持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13543號債權憑證為執

行名義，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即新光人壽之保險債權為

強制執行，此有上開債權憑證在卷可稽，本院遂於民國114

年5月27日，對新光人壽核發扣押之執行命令，經新光人壽

函稱『已就預估解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642,596元之有效

保單，予以扣押』(下稱系爭保險)，此有上開執行命令及人

壽民國114年6月3日書函等在卷可證。然人壽保險屬商業保

險，而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另觀我國已

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看診就醫、住院等皆可由健保給付，

病人僅需負擔基本之掛號費，重大疾病甚至不用負擔任何費

用，顯已提供異議人基本之醫療保障，非謂無商業保險即無

法保障基本生活。此外，依異議人之全戶戶籍資料及親等關

聯資料所示，異議人有二子，其子均已成年，並與其同住之

情，足見已有二名法定扶養義務人可供照應生活所需等情，

故本院終止系爭保險尚無致異議人陷入不能維持最低生活限

度之危險，本院予以執行，應無違誤。再者，據債權人稱，

異議人自欠債至今，電話皆無法聯絡，寄發催告書至其戶籍

地，亦未回覆，迄今亦未主動與債權人協商，異議人明知積

欠債務卻不主動聯繫處理，足見其還款意願薄弱，此有債權

人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足參。然異議人既已身負債務，自應

盡力籌措還款，而強制執行之目的，係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

之請求權，且保險債權，亦非法律禁止強制執行之標的。從

而，揆諸首揭說明，異議人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

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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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陳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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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議 人即
債  務  人  許道榮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異議人略以：債權人聲請執行扣押異議人於第三人即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處所之人壽保險債權，因異議人已七十歲，無工作能力，身體狀況也逐漸出現異狀，健康狀況逐日下滑，而該保單係為異議人支付生活花費及醫療所需，為其老年生活所需醫療之唯一依靠，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本院撤銷扣押命令云云。
二、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
    。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強制執行法第
    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然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考其立法目的，非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
三、經查，債權人持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1354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即新光人壽之保險債權為強制執行，此有上開債權憑證在卷可稽，本院遂於民國114年5月27日，對新光人壽核發扣押之執行命令，經新光人壽函稱『已就預估解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642,596元之有效保單，予以扣押』(下稱系爭保險)，此有上開執行命令及人壽民國114年6月3日書函等在卷可證。然人壽保險屬商業保險，而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另觀我國已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看診就醫、住院等皆可由健保給付，病人僅需負擔基本之掛號費，重大疾病甚至不用負擔任何費用，顯已提供異議人基本之醫療保障，非謂無商業保險即無法保障基本生活。此外，依異議人之全戶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所示，異議人有二子，其子均已成年，並與其同住之情，足見已有二名法定扶養義務人可供照應生活所需等情，故本院終止系爭保險尚無致異議人陷入不能維持最低生活限度之危險，本院予以執行，應無違誤。再者，據債權人稱，異議人自欠債至今，電話皆無法聯絡，寄發催告書至其戶籍地，亦未回覆，迄今亦未主動與債權人協商，異議人明知積欠債務卻不主動聯繫處理，足見其還款意願薄弱，此有債權人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足參。然異議人既已身負債務，自應盡力籌措還款，而強制執行之目的，係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之請求權，且保險債權，亦非法律禁止強制執行之標的。從而，揆諸首揭說明，異議人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陳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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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度司執字第55678號

異 議 人即

債  務  人  許道榮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聲明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異議人略以：債權人聲請執行扣押異議人於第三人即新光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處所之人壽保險債權

    ，因異議人已七十歲，無工作能力，身體狀況也逐漸出現異

    狀，健康狀況逐日下滑，而該保單係為異議人支付生活花費

    及醫療所需，為其老年生活所需醫療之唯一依靠，爰依法聲

    明異議，請求本院撤銷扣押命令云云。

二、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

    。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強制執行法第

    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

    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

    第1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然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

    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

    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考其立法目的

    ，非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

    維債權人之權益。

三、經查，債權人持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13543號債權憑證為執

    行名義，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即新光人壽之保險債權為

    強制執行，此有上開債權憑證在卷可稽，本院遂於民國114

    年5月27日，對新光人壽核發扣押之執行命令，經新光人壽

    函稱『已就預估解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642,596元之有效保

    單，予以扣押』(下稱系爭保險)，此有上開執行命令及人壽

    民國114年6月3日書函等在卷可證。然人壽保險屬商業保險

    ，而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另觀我國已有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看診就醫、住院等皆可由健保給付，病

    人僅需負擔基本之掛號費，重大疾病甚至不用負擔任何費用

    ，顯已提供異議人基本之醫療保障，非謂無商業保險即無法

    保障基本生活。此外，依異議人之全戶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

    資料所示，異議人有二子，其子均已成年，並與其同住之情

    ，足見已有二名法定扶養義務人可供照應生活所需等情，故

    本院終止系爭保險尚無致異議人陷入不能維持最低生活限度

    之危險，本院予以執行，應無違誤。再者，據債權人稱，異

    議人自欠債至今，電話皆無法聯絡，寄發催告書至其戶籍地

    ，亦未回覆，迄今亦未主動與債權人協商，異議人明知積欠

    債務卻不主動聯繫處理，足見其還款意願薄弱，此有債權人

    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足參。然異議人既已身負債務，自應盡

    力籌措還款，而強制執行之目的，係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之

    請求權，且保險債權，亦非法律禁止強制執行之標的。從而

    ，揆諸首揭說明，異議人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

    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陳敬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55678號

異 議 人即

債  務  人  許道榮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異議人略以：債權人聲請執行扣押異議人於第三人即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處所之人壽保險債權，因異議人已七十歲，無工作能力，身體狀況也逐漸出現異狀，健康狀況逐日下滑，而該保單係為異議人支付生活花費及醫療所需，為其老年生活所需醫療之唯一依靠，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本院撤銷扣押命令云云。

二、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

    。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強制執行法第

    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然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考其立法目的，非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

三、經查，債權人持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1354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即新光人壽之保險債權為強制執行，此有上開債權憑證在卷可稽，本院遂於民國114年5月27日，對新光人壽核發扣押之執行命令，經新光人壽函稱『已就預估解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642,596元之有效保單，予以扣押』(下稱系爭保險)，此有上開執行命令及人壽民國114年6月3日書函等在卷可證。然人壽保險屬商業保險，而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另觀我國已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看診就醫、住院等皆可由健保給付，病人僅需負擔基本之掛號費，重大疾病甚至不用負擔任何費用，顯已提供異議人基本之醫療保障，非謂無商業保險即無法保障基本生活。此外，依異議人之全戶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所示，異議人有二子，其子均已成年，並與其同住之情，足見已有二名法定扶養義務人可供照應生活所需等情，故本院終止系爭保險尚無致異議人陷入不能維持最低生活限度之危險，本院予以執行，應無違誤。再者，據債權人稱，異議人自欠債至今，電話皆無法聯絡，寄發催告書至其戶籍地，亦未回覆，迄今亦未主動與債權人協商，異議人明知積欠債務卻不主動聯繫處理，足見其還款意願薄弱，此有債權人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足參。然異議人既已身負債務，自應盡力籌措還款，而強制執行之目的，係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之請求權，且保險債權，亦非法律禁止強制執行之標的。從而，揆諸首揭說明，異議人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陳敬程



